
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4月11日，淮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在淮北市科创中心为企业员工讲解电信反诈案例。

当日，为增强广大园区职工的反诈意识，淮北市科创中心联合淮北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在园区开

展“反诈宣传进园区，警企共筑防骗墙”活动。民警通过模拟诈骗电话的场景、互动问答等形式

为园区职工普及宣传了反诈知识，切实提升企业职工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李鑫 朵乐乐 摄

反诈宣传进园区反诈宣传进园区为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共筑国家安全防线，进一

步弘扬法治精神，提升居民法

律意识，近日，合肥市庐阳区

杏花村街道松竹社区司法、综

治、民兵营、共青团、文化、科

普、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统

战、杏花村街道总工会等部门

联合开展“4·15”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该社区司法专干向辖区

居民群众普及了国家安全教

育日的由来、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政

治安全、文化安全等相关知

识，并告诉大家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维护国家安全以及防范

措施。同时，倡导大家共同维

护国家安全，发现任何组织和

个人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和

线索，及时拨打“12339”向国

家安全机关举报。

此次活动，向居民群众宣

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提高了居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

识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

进一步推动全民依法履行义

务和职责、以实际行动维护国

家安全的自觉性。 （沈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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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网络谣言线索8万余条侦办案件1万余起
4月12日，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高

度重视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工作，去年12月以

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统一开展打击整治网络

谣言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公

安机关累计排查网络谣言线索8万余条，侦办

网络谣言类案件1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00余名，行政处罚10700余人，开展公开辟

谣等4200余次。

据介绍，公安机关坚持“全链条、全平

台、全领域”覆盖，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

及时发现查处借热点事件进行造谣引流违

法犯罪活动，坚决整治自媒体运营人员恶

意摆拍、炮制谣言等违法违规行为，重拳打

击编造虚假疫情、险情、灾情等违法犯罪活

动。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社交媒

体、直播和短视频等重点平台开展执法检

查，查处整治 9800 余家次，清理网络谣言

信息73.5 万余条，关停违法违规账号6.3万

个；指导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落实网络安

全管理主体责任，坚决查处不履行主体责

任和义务的平台，行政处罚网站平台 590

余次。坚持同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积极

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各类线上线下普法宣传

活动，通过以案释法等形式，不断提升群众

法治意识和识谣辨谣防谣能力。

公安部今天还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

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是浙江、江苏公

安机关查处“寒假作业丢巴黎”摆拍引流案；

山东公安机关查处造谣“喂住院婆婆吃泡面”

案；湖北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造黄谣”案；上海

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建“吃瓜群”造谣牟利案；

湖南公安机关查处编造“民警离职潮”谣言

案；安徽公安机关查处编造“救灾物资被倒

卖”谣言案；江西公安机关查处一起MCN机

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造谣案；重庆公安机关

查处一起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编造“爆炸事故”

谣言案；江西公安机关查处编造“某银行倒

闭”谣言案；广东公安机关查处编造“广州限

制外卖配送”谣言案。

公安机关郑重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请广大网民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规范

个人网上言行，不断提升识别防范抵制网络谣

言能力，面对耸人听闻、难辨真伪、信源模糊的

网络信息时，勿轻信、勿盲从，做到“不造谣、不

信谣、不传谣”，如有发现网络谣言的，应及时

向公安机关或相应网站平台投诉举报，共同营

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法治日报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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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我省首个“一站式”轻罪治理中

心在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揭牌运行。

弋江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柴青松，芜湖市人民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陈烨，区法院、区检察

院、区司法局、区公安分局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

出席揭牌仪式。

成立“一站式”轻罪治理中心旨在进一步落

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轻罪治理现代

化，对符合适用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本人自愿

的基础上，安排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将公益服务

考察结果作为处理案件的重要考量，实施轻罪

案件“拟不起诉+社会公益服务”考察机制，并通

过整合案件办理、法律帮助、措施保障、志愿服

务等职能，着力构建一站式、全流程轻罪治理体

系，从而推动轻罪案件由单一治罪向综合治理

转化，高质量实现诉源治理。会上，与会同志会

签了《“一站式”推进轻罪综合治理工作的意

见》，并共同观摩了弋江区检察院首例适用轻微

刑事案件公益服务考察机制案件的公开听证活

动，详细了解了该“一站式”轻罪治理中心运行

模式，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研讨。

会议指出，弋江区检察院主动作为、开拓

创新，牵头成立轻罪治理中心，充分展示了弋

江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敢于担当作为的良

好形象。

会议强调，区辖政法单位要强化工作协作，

坚持人民至上司法理念，以“一站式”轻罪治理

中心为依托，创新思路、凝聚力量，协同推进平

安弋江、法治弋江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弋

江新篇章贡献力量。 （余天寿）

我省首个“一站式”轻罪治理中心在芜湖成立

4月11日，霍邱县长集镇开展防灾

减灾应急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详细

介绍了火灾防范知识，同时让群众亲自

体验逃生绳索如何打结、灭火器怎么使

用，有效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和自救互

救的应急能力。 （甄录梅）

学习防灾知识
守护生命安全

4月 12日，霍邱县曹庙镇综治中

心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开展禁毒、反

邪、反电诈等普法宣传活动。活动期

间，基层干警结合案例讲解法律知

识，并发放自行整理编印的宣传手

册，为乡村振兴注入法治力量。（孙政）

加强法治宣传
护航乡村振兴

为加强农村地区交通管理工作，

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六

安市霍邱县石店镇积极响应上级部门

号召，全力开展电动三、四轮车重点违

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广

大人民群众交通安全文明意识，做到

以点带面，抓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

针对农村群众安全意识淡薄，自

身防范能力低等情况，该镇组织各村

村干、志愿者、网格员深入各村，通过

村村响广播、张贴宣传海报、发放交通

安全宣传资料、组织签订安全承诺书

等方式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确保

宣传工作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努力提

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

识、文明意识。

为提升群众出行的安全系数，该

镇根据县级要求，对全镇范围的电动

三、四轮车进行登记编号并粘贴反光

标识，纳入统一管理。此外，将重点对

骑乘电动三、四轮车未佩戴安全头盔、

电动三、四轮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违规

行为开展整治，公安机关将依法对有

关人员处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该

次专项行动将于2024年4月21日至

12月31日进行集中整治，行动结束后

转为常态化管理。

下一步，石店镇将持续依据辖区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实际，不断创新交

通安全宣传方式，不断拓展交通安全

精准宣传阵地建设，组织群众共同营

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

环境，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熊家璇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石店镇——

维护交通秩序
助力乡村振兴

3月28日，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被告人翁

某不如实报告财产，利用他人银行卡代收案

款，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期间，翁某与安徽

某劳务公司签订分项工程承包协议，在施工过

程中，翁某从劳务公司共计支取工程款238.6万

元，经法院鉴定，其施工的劳务工程款总计为

180.9万元，多借支了工程款57.7万元，后劳务

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多付的工程款。

2021年9月，该起纠纷经法院依法审理，判决翁

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安徽某劳务公

司工程款57.7万元。一审宣判后，翁某向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因翁某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安徽某劳务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

执行过程中，翁某因其未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被金安区法院司法拘留15日，后翁某向法院

缴纳了1万元执行款。

2023年3月，被告人翁某为躲避法院执行，

委托其代理律师瞿某从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领取案款33万元并汇入瞿某银行账户，在扣除

律师费后，瞿某将剩余款项28万元于3月至6月

分三笔转账至翁某指定的其儿子名下账户中，

后被告人翁某在金安法院判决执行期间通过取

现等方式转移该笔资金，致使人民法院判决无

法执行。

案发后，被告人翁某经电话传唤到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翁

某隐藏、转移财产，致使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法官提醒：依法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

判决、裁定，是每个公民、法人等主体的法定义

务。本案被告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在执行期间，隐藏、转移财产，以此逃避、抗拒执

行，致使判决无法执行，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在此，提醒被执行人要引以为鉴，敬畏法

律，如实申报财产，积极履行义务，切勿抱有侥

幸心理，试图规避、妨碍、抗拒人民法院的强制

执行，如有此类行为，一经查实，必将受到法律

严惩。 （朱传忠）

转移财产逃避执行
六安一被告人获刑


